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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予环节是学校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为促进各主体共同参与、各环节严格把关，进一步完善质

量保障体系建设，持续提升学位授予质量，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教师要切实履行质量把关第一责任人职责 

1.强化第一责任人意识和岗位意识。指导教师要按照学

校、所在学部院系和学科的要求，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加强对

研究生的指导，严把学位论文质量关。 

2.严格要求研究生恪守学术道德规范。指导教师要通过

参考学术不端文献检测报告等方式，加强对学位论文以及与

申请学位相关的学术成果的审查，确保不存在抄袭、论文买

卖和代写行为等学术不端行为。一旦发现，要“零容忍”，及

时报告，严肃处理。 

3.保证学位论文基本质量。所指导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达

到相应一级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基本要求后，方可同意其申



 

 

请学位。不得因研究生学习年限超期等因素而降低要求，要

杜绝闯关投机思想，淘汰分流达不到要求的研究生。 

4.指导研究生持续修改完善学位论文。指导教师要指导

和督促研究生根据预答辩、评阅、答辩、分会和校会的专家意

见持续修改完善学位论文，验收通过后方可同意进入下一环

节。 

二、学位分会和培养单位要真正发挥质量保证主体作用 

5.及时修订完善质量标准和要求。学位分会或专业学位

评审组可结合培养单位和学科专业实际，在《学位授予细则》

基础上，制定更高的质量把关要求，修订完善学位论文质量

标准、申请学位公开发表学术论文要求、学术不端检测结果

认定与处理办法、风险论文范围等，并在实际工作中严格执

行，定期开展自我评估。 

6.切实加强评阅环节的质量把关作用。（1）改进硕士学

位论文网上匿名评阅工作，加强评阅专家库建设，保证专家

数量和水平，真正实现评阅专家随机选聘和匿名评阅。（2）更

加严格硕士学位论文复评和博士学位论文增评要求。确需复

评或增评的论文，必须经过足够时间的修改完善。 

7.实质性审议论文质量。学位分会和专业学位评审组要

牢固树立风险意识，召开会议重点审议风险论文，保证学位

授予基本质量。达不到基本要求的，要坚决终止学位申请，经

短期完善能达到要求的，要给出明确的修改意见，并督促研

究生在导师指导下进行修改。 



 

 

8.认真组织学术不端检测和学位论文答辩等工作。要组

织好预答辩工作，切实发挥集体把关作用。要严格开展学位

论文学术不端检测，发挥辅助鉴定作用。要聘请学术水平高、

责任心强的专家参加答辩，向专家提供必要的参考材料，促

进答辩环节真正起到质量把关作用，防止形式化、走过场。要

支持和监督指导教师履行岗位职责。 

三、校学位办和教务部要着力培育全员追求卓越的质量

文化 

9.开展抽评促进质量意识提升。（1）坚持并完善全部博

士学位论文委托第三方匿名评阅制度，着力提升评阅质量和

效率。（2）完善硕士学位论文抽评制度，采用随机抽取与重点

抽取相结合的方式，抽取 10%左右的论文委托第三方匿名评

阅。 

10.建立健全激励和问责机制。研究制定学位授予质量与

导师的招生名额和招生资格，以及培养单位的招生名额和经

费等资源配置挂钩的制度。完善校级优秀学位论文评选制度。 

11.加大督导检查力度。开展专项检查和动态监测，建立

质量信息公示、约谈和整改复查机制。推进学位授予管理信

息化，开展数据统计分析和挖掘，提供信息服务，促进精细管

理和科学决策。 

 

校学位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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